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6 宁建材 2017 年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新小线二公里处 

 

 

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36 号荣超大厦 16-20 层 

二〇一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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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对外公布的《宁

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平安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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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6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并经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发行公司

债券的议案》，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本次债券的发行规模确定为不超过人

民币 5 亿元。 

2016 年 8 月 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62 号文核

准，发行人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5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 

二、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发行主体：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简

称“16 宁建材”，债券代码：136782）。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总规模人民币 5 亿元。 

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一次发行。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

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

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

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

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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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10 月 20 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0 月 20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9 年 10 月 20 日。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6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9

日。 

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3.5%，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

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发行人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将到期的

利息和/或本金足额划入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账户后，不再另计利息。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

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

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

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新世

纪将在本次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

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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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期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2017 年 9 月 12 日发行人对外披露《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

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

资委”）原则同意，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与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股份”）进行换股吸收合并（以

下简称“本次合并”）。本次合并完成后，中国建材作为本次合并的合并暨存续方，

相应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中材股份作为本次合并的被合并方暨非存续方，其

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中国建材承

接与承继，中材股份相应办理退市及注销登记手续。 

本次合并前，中国建材未持有发行人股份；本次合并后，中国建材将直接持

有发行人 227,413,294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56%，以下简称“本次权益

变动”）。中国建材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本次权

益变动前发行人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集团”）作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资委作为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权益

变动后发行人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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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更尚需获得中国建材及中材股份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需获得国

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等相关审批部门的批准。平安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

提请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关注发行人上述重大事项。平安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

人对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

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职业行为准

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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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6 宁建材 2017 年第一次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